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对联营企业会计核算方式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成都富森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30 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联营企业会计核算方法变更的

议案》。根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核算方式

变更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现就本次会计核算变更的

合理性说明如下

公司持有联营企业成都宏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明电子”）股

权的业务模式主要以出售该金融资产为目标，公司已决定后期将依法依规在满足

处置条件的前提下适时处置所持有的宏明电子股份。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相关规

定，公司对持有宏明电子股权的会计核算方法变更为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

列报交易性金融资产科目是合理的，能更加准确地反映对宏明电子股权投资的会

计核算情况。因此，同意对联营企业宏明电子的会计核算方法进行变更，由按权

益法计量，列报于“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变更为以公允价值计量，列报于“交易

性金融资产”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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